
关于 2017 年提前招生的几点说明 
 

一、 文化测试免考政策 

1．对第一次学业水平测试必测科目成绩在“4B1 合格”及以上的考生，可以凭《2017

年高职提前招生文化测试免考申请单》申请文化测试免考。 

2．具有田径、篮、排、足、乒、羽等项目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考生，可

以凭《2017年高职提前招生文化测试免考申请单》申请文化测试免考。 

二、 政策加分 

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，经学院招生领导小组审核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录取时将在考生

总分的基础上进行加分（同一考生如符合以下三、四、五类多项加分条件时，只可享受其中

最高分值一项）。 

类别 加分项目 分值 

一、国家加分

政策 

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5 

服役期间荣获二等功(含)以上或被大军区(含)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

的退役军人 
10 

烈士子女 10 

归侨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10 

少数民族 3 

二、学业水平

测试加分政

策 

根据考生 2016年前（含 2016年）学业

水平测试最高四门科目等级进行加分 

B级 5 

A级 10 

三、综合优秀

生 

高中阶段获得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

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等荣誉 

县（区）级 10 

市级 30 

省级 40 

四、科技特长

生 

高中阶段参加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

部门组织的学科、科技、发明、创新等

大赛 

省级三等奖 20 

省级二等奖/国家级三等奖 30 

省级一等奖/国家级二等奖 40 

国家级一等奖 50 

高中阶段取得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/ 30 

从业职业资格证、等级证书 

初级 10 

中级 15 

高级 20 

五、文体特长

生 

高中阶段参加文化、体育、艺术大赛 

县（区）级三等奖以上 10 

市级 20 

省级 30 

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 

八级 10 

九级 15 

十级 20 

考生申请及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请于 2017年 2月 13日前一并寄至我院招生办。证

明材料的原件于领取准考证当天（2017年 4月 9日）交学院招生办校验。 

如照顾项目和政策有调整，以经省招委会批准的我省 2017年招生政策为准。 



 

三、具有艺术和体育特长考生的选拔 

 （一）艺术和体育特长生招生计划（此招生计划包含在提前招生总计划内） 

类别 项目 人数 

艺术特长生 

声乐 4 

舞蹈 4 

器乐 5 

播音与主持 2 

体育特长生 田径、篮球 15 

合计  30 

注：每专业录取的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的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名。 

（二）报考我校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的考生，必须在报名时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

材料（包括艺术项目考级证书、运动员等级证书、县（区）级以上比赛获奖证书等复印件），

相关材料请于 2017年 2 月 13日前一并寄至我院招生办。 

（三）报考我校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的考生，除参加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文化测

试或我校组织的面试考核外，还须参加我校统一组织的艺术和体育特长生加试，加试通过人

数不超过计划数的 3 倍。参加我校艺术和体育特长生加试的考生还需另外缴纳加试费用 60

元/人。 

（四）艺术和体育特长考生的录取，加试成绩通过且单招考核总成绩不低于相关科类最

低录取线下 50分。  

 

四、 去年（2016 年）提前招生的录取率数据 

2016 年我校提前招生报名人数 2605 人，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1807 人， 录取人数 1653

人，录取率为 91.5%。 

今年我校的提前招生计划数由去年的 1653人增加到了 2100人，录取比率将在去年的基

础上大幅提升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月 16日 


